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16號

異  議  人  陳介林

上列異議人因與相對人劉錫明、陳冠州間變更納稅義務人事件聲

請調解，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民國113年9月4日所為113年

度司調字第16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

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

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

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之規定揭櫫

甚明。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9月4日作成113年度司

調字第16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3年9月13日送達異

議人，而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之113年9月16日具狀

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

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門牌為基隆市○○區○○路00巷000號、142

-1號、142-2號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下稱系爭建物），係異

議人出資興建，並就房屋稅籍名義人以借名方式而登記予相

對人，現為將房屋稅籍名義人變更為異議人，而聲請調解，

然原裁定依系爭建物非法無權占有國有土地法律關係之性質

及其他違法情事駁回之。惟鈞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號民事判

決，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下稱國產署）請求相對

人拆除系爭建物部份駁回確定，就國產署請求異議人拆除系

爭建物部份雖予准許，但異議人提起上訴，故原裁定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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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人本應自行且即刻拆除」之認定，顯有錯誤。再者，

國產署向相對人發出給付使用補償金之通知，基隆市稅務局

亦向相對人發出繳納房屋稅之通知，異議人只得代為給付，

現聲請將房屋稅籍名義人改為異議人，純係避免發生紛爭，

且承擔責任，故原裁定實屬誤會等語。

三、按法院認調解之聲請，依法律關係之性質，當事人之狀況或

其他情事可認為不能調解或顯無調解必要或調解顯無成立之

望者，得逕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06條第1項第1款

定有明文。經查，異議人與相對人劉錫明共同非法占用基隆

市○○區○○○段000地號國有林山坡地，而拆除門牌基隆

市○○區○○路00巷000號房屋，並擴建為門牌基隆市○○

區○○路00巷000號、142-1號、142-2號系爭建物，亦即，

未得國產署同意，擅自占用國有林山坡地，破壞原有坡地植

生，嗣經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訴字第2126號刑事判決、

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457號刑事判決共同犯水土保持法

第32條第4項之非法占用致水土流失未遂罪，並已確定等

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案卷確認無誤，可知，有關系爭建物

非法占用國有林山坡地乙情，異議人與相對人劉錫明均應負

刑事罪責確定；進者，依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訴字第212

6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457號刑事判決所

為之認定，系爭建物係由異議人與相對人劉錫明商議，由異

議人自98年6、7月間起，透過異議人所經營之宏鑫實業技術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代收代付方式（即拆建、付款均由宏

鑫實業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僱工陸續將門牌基隆市

○○區○○路00巷000號房屋拆除，並擴建為門牌基隆市○

○區○○路00巷000號、142-1號、142-2號系爭建物，且相

對人劉錫明在現場充任工地主任而指揮興建，可知，有關系

爭建物非法占用國有林山坡地之犯罪行為，異議人與相對人

劉錫明均有實質參與之。再者，有關國產署起訴請求異議人

拆除系爭建物並返還國有土地之事件，經本院109年度重訴

字第1號判決異議人應拆除部分之系爭建物並返還國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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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而國產署、異議人提起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

度重上字第433號判決異議人應拆除系爭建物並返還國有土

地，且駁回異議人之上訴，此亦經本院調取上開案卷核閱無

訛，可知，有關異議人應拆除系爭建物並返還國有土地乙

情，確實具有高度蓋然性（遑論，國產署得不待判決確定而

聲請假執行）。由上得悉，有關系爭建物非法無權占有國有

林山坡地乙情，異議人與相對人劉錫明均有實質犯罪行為，

且系爭建物應予拆除而返還國有土地乙情，亦具有高度蓋然

性，則若准許本件聲請，等同令犯罪行為人就違法系爭建物

之房屋稅籍名義人乙節自行溝通安排，且可取得與確定判決

相同效力之法院核發之調解筆錄，並得持調解筆錄而大幅度

提高善意第三人之信賴，將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予

善意第三人，抑或與善意第三人為其餘交易，不僅嚴重破壞

交易安全，且擴大犯罪行為之結果，後果實不堪設想，故本

件依法律關係之性質及其他違法情事，當屬不能調解者，原

裁定駁回異議人調解之聲請，核無違誤（按：近年來，犯罪

行為人以聲請調解之名義，取得法院所核發與確定判決相同

效力之調解筆錄，而恣意侵害第三人權益之事，實際上業已

多次屢屢發生）。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法律關係之性質及其他違法情事，可認為

不能調解，揆諸前揭規定，自得逕以裁定駁回調解之聲請。

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請，於法並無不合。異議意旨指摘原

裁定不當，求予廢棄云云，要屬無據。從而，本件聲明異議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

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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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羅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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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16號
異  議  人  陳介林
上列異議人因與相對人劉錫明、陳冠州間變更納稅義務人事件聲請調解，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民國113年9月4日所為113年度司調字第16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之規定揭櫫甚明。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9月4日作成113年度司調字第16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3年9月13日送達異議人，而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之113年9月16日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門牌為基隆市○○區○○路00巷000號、142-1號、142-2號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下稱系爭建物），係異議人出資興建，並就房屋稅籍名義人以借名方式而登記予相對人，現為將房屋稅籍名義人變更為異議人，而聲請調解，然原裁定依系爭建物非法無權占有國有土地法律關係之性質及其他違法情事駁回之。惟鈞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號民事判決，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下稱國產署）請求相對人拆除系爭建物部份駁回確定，就國產署請求異議人拆除系爭建物部份雖予准許，但異議人提起上訴，故原裁定所謂「異議人本應自行且即刻拆除」之認定，顯有錯誤。再者，國產署向相對人發出給付使用補償金之通知，基隆市稅務局亦向相對人發出繳納房屋稅之通知，異議人只得代為給付，現聲請將房屋稅籍名義人改為異議人，純係避免發生紛爭，且承擔責任，故原裁定實屬誤會等語。
三、按法院認調解之聲請，依法律關係之性質，當事人之狀況或其他情事可認為不能調解或顯無調解必要或調解顯無成立之望者，得逕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0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異議人與相對人劉錫明共同非法占用基隆市○○區○○○段000地號國有林山坡地，而拆除門牌基隆市○○區○○路00巷000號房屋，並擴建為門牌基隆市○○區○○路00巷000號、142-1號、142-2號系爭建物，亦即，未得國產署同意，擅自占用國有林山坡地，破壞原有坡地植生，嗣經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訴字第2126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457號刑事判決共同犯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之非法占用致水土流失未遂罪，並已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案卷確認無誤，可知，有關系爭建物非法占用國有林山坡地乙情，異議人與相對人劉錫明均應負刑事罪責確定；進者，依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訴字第2126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457號刑事判決所為之認定，系爭建物係由異議人與相對人劉錫明商議，由異議人自98年6、7月間起，透過異議人所經營之宏鑫實業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代收代付方式（即拆建、付款均由宏鑫實業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僱工陸續將門牌基隆市○○區○○路00巷000號房屋拆除，並擴建為門牌基隆市○○區○○路00巷000號、142-1號、142-2號系爭建物，且相對人劉錫明在現場充任工地主任而指揮興建，可知，有關系爭建物非法占用國有林山坡地之犯罪行為，異議人與相對人劉錫明均有實質參與之。再者，有關國產署起訴請求異議人拆除系爭建物並返還國有土地之事件，經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號判決異議人應拆除部分之系爭建物並返還國有土地，而國產署、異議人提起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重上字第433號判決異議人應拆除系爭建物並返還國有土地，且駁回異議人之上訴，此亦經本院調取上開案卷核閱無訛，可知，有關異議人應拆除系爭建物並返還國有土地乙情，確實具有高度蓋然性（遑論，國產署得不待判決確定而聲請假執行）。由上得悉，有關系爭建物非法無權占有國有林山坡地乙情，異議人與相對人劉錫明均有實質犯罪行為，且系爭建物應予拆除而返還國有土地乙情，亦具有高度蓋然性，則若准許本件聲請，等同令犯罪行為人就違法系爭建物之房屋稅籍名義人乙節自行溝通安排，且可取得與確定判決相同效力之法院核發之調解筆錄，並得持調解筆錄而大幅度提高善意第三人之信賴，將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予善意第三人，抑或與善意第三人為其餘交易，不僅嚴重破壞交易安全，且擴大犯罪行為之結果，後果實不堪設想，故本件依法律關係之性質及其他違法情事，當屬不能調解者，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調解之聲請，核無違誤（按：近年來，犯罪行為人以聲請調解之名義，取得法院所核發與確定判決相同效力之調解筆錄，而恣意侵害第三人權益之事，實際上業已多次屢屢發生）。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法律關係之性質及其他違法情事，可認為不能調解，揆諸前揭規定，自得逕以裁定駁回調解之聲請。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請，於法並無不合。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云云，要屬無據。從而，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羅惠琳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16號
異  議  人  陳介林
上列異議人因與相對人劉錫明、陳冠州間變更納稅義務人事件聲
請調解，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民國113年9月4日所為113年
度司調字第16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
    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
    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
    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之規定揭櫫
    甚明。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9月4日作成113年度司
    調字第16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3年9月13日送達異
    議人，而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之113年9月16日具狀
    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
    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門牌為基隆市○○區○○路00巷000號、142-1號
    、142-2號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下稱系爭建物），係異議人
    出資興建，並就房屋稅籍名義人以借名方式而登記予相對人
    ，現為將房屋稅籍名義人變更為異議人，而聲請調解，然原
    裁定依系爭建物非法無權占有國有土地法律關係之性質及其
    他違法情事駁回之。惟鈞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號民事判決，
    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下稱國產署）請求相對人拆
    除系爭建物部份駁回確定，就國產署請求異議人拆除系爭建
    物部份雖予准許，但異議人提起上訴，故原裁定所謂「異議
    人本應自行且即刻拆除」之認定，顯有錯誤。再者，國產署
    向相對人發出給付使用補償金之通知，基隆市稅務局亦向相
    對人發出繳納房屋稅之通知，異議人只得代為給付，現聲請
    將房屋稅籍名義人改為異議人，純係避免發生紛爭，且承擔
    責任，故原裁定實屬誤會等語。
三、按法院認調解之聲請，依法律關係之性質，當事人之狀況或
    其他情事可認為不能調解或顯無調解必要或調解顯無成立之
    望者，得逕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06條第1項第1款
    定有明文。經查，異議人與相對人劉錫明共同非法占用基隆
    市○○區○○○段000地號國有林山坡地，而拆除門牌基隆市○○區
    ○○路00巷000號房屋，並擴建為門牌基隆市○○區○○路00巷000
    號、142-1號、142-2號系爭建物，亦即，未得國產署同意，
    擅自占用國有林山坡地，破壞原有坡地植生，嗣經臺灣高等
    法院103年度上訴字第2126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
    上字第457號刑事判決共同犯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之非法
    占用致水土流失未遂罪，並已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
    案卷確認無誤，可知，有關系爭建物非法占用國有林山坡地
    乙情，異議人與相對人劉錫明均應負刑事罪責確定；進者，
    依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訴字第2126號刑事判決、最高法
    院105年度台上字第457號刑事判決所為之認定，系爭建物係
    由異議人與相對人劉錫明商議，由異議人自98年6、7月間起
    ，透過異議人所經營之宏鑫實業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
    代收代付方式（即拆建、付款均由宏鑫實業技術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完成）僱工陸續將門牌基隆市○○區○○路00巷000號房
    屋拆除，並擴建為門牌基隆市○○區○○路00巷000號、142-1號
    、142-2號系爭建物，且相對人劉錫明在現場充任工地主任
    而指揮興建，可知，有關系爭建物非法占用國有林山坡地之
    犯罪行為，異議人與相對人劉錫明均有實質參與之。再者，
    有關國產署起訴請求異議人拆除系爭建物並返還國有土地之
    事件，經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號判決異議人應拆除部分之
    系爭建物並返還國有土地，而國產署、異議人提起上訴後，
    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重上字第433號判決異議人應拆除系
    爭建物並返還國有土地，且駁回異議人之上訴，此亦經本院
    調取上開案卷核閱無訛，可知，有關異議人應拆除系爭建物
    並返還國有土地乙情，確實具有高度蓋然性（遑論，國產署
    得不待判決確定而聲請假執行）。由上得悉，有關系爭建物
    非法無權占有國有林山坡地乙情，異議人與相對人劉錫明均
    有實質犯罪行為，且系爭建物應予拆除而返還國有土地乙情
    ，亦具有高度蓋然性，則若准許本件聲請，等同令犯罪行為
    人就違法系爭建物之房屋稅籍名義人乙節自行溝通安排，且
    可取得與確定判決相同效力之法院核發之調解筆錄，並得持
    調解筆錄而大幅度提高善意第三人之信賴，將系爭建物之事
    實上處分權讓與予善意第三人，抑或與善意第三人為其餘交
    易，不僅嚴重破壞交易安全，且擴大犯罪行為之結果，後果
    實不堪設想，故本件依法律關係之性質及其他違法情事，當
    屬不能調解者，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調解之聲請，核無違誤（
    按：近年來，犯罪行為人以聲請調解之名義，取得法院所核
    發與確定判決相同效力之調解筆錄，而恣意侵害第三人權益
    之事，實際上業已多次屢屢發生）。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法律關係之性質及其他違法情事，可認為
    不能調解，揆諸前揭規定，自得逕以裁定駁回調解之聲請。
    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請，於法並無不合。異議意旨指摘原
    裁定不當，求予廢棄云云，要屬無據。從而，本件聲明異議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
    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羅惠琳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16號
異  議  人  陳介林
上列異議人因與相對人劉錫明、陳冠州間變更納稅義務人事件聲請調解，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民國113年9月4日所為113年度司調字第16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之規定揭櫫甚明。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9月4日作成113年度司調字第16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3年9月13日送達異議人，而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之113年9月16日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門牌為基隆市○○區○○路00巷000號、142-1號、142-2號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下稱系爭建物），係異議人出資興建，並就房屋稅籍名義人以借名方式而登記予相對人，現為將房屋稅籍名義人變更為異議人，而聲請調解，然原裁定依系爭建物非法無權占有國有土地法律關係之性質及其他違法情事駁回之。惟鈞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號民事判決，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下稱國產署）請求相對人拆除系爭建物部份駁回確定，就國產署請求異議人拆除系爭建物部份雖予准許，但異議人提起上訴，故原裁定所謂「異議人本應自行且即刻拆除」之認定，顯有錯誤。再者，國產署向相對人發出給付使用補償金之通知，基隆市稅務局亦向相對人發出繳納房屋稅之通知，異議人只得代為給付，現聲請將房屋稅籍名義人改為異議人，純係避免發生紛爭，且承擔責任，故原裁定實屬誤會等語。
三、按法院認調解之聲請，依法律關係之性質，當事人之狀況或其他情事可認為不能調解或顯無調解必要或調解顯無成立之望者，得逕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0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異議人與相對人劉錫明共同非法占用基隆市○○區○○○段000地號國有林山坡地，而拆除門牌基隆市○○區○○路00巷000號房屋，並擴建為門牌基隆市○○區○○路00巷000號、142-1號、142-2號系爭建物，亦即，未得國產署同意，擅自占用國有林山坡地，破壞原有坡地植生，嗣經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訴字第2126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457號刑事判決共同犯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之非法占用致水土流失未遂罪，並已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案卷確認無誤，可知，有關系爭建物非法占用國有林山坡地乙情，異議人與相對人劉錫明均應負刑事罪責確定；進者，依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訴字第2126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457號刑事判決所為之認定，系爭建物係由異議人與相對人劉錫明商議，由異議人自98年6、7月間起，透過異議人所經營之宏鑫實業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代收代付方式（即拆建、付款均由宏鑫實業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僱工陸續將門牌基隆市○○區○○路00巷000號房屋拆除，並擴建為門牌基隆市○○區○○路00巷000號、142-1號、142-2號系爭建物，且相對人劉錫明在現場充任工地主任而指揮興建，可知，有關系爭建物非法占用國有林山坡地之犯罪行為，異議人與相對人劉錫明均有實質參與之。再者，有關國產署起訴請求異議人拆除系爭建物並返還國有土地之事件，經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號判決異議人應拆除部分之系爭建物並返還國有土地，而國產署、異議人提起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重上字第433號判決異議人應拆除系爭建物並返還國有土地，且駁回異議人之上訴，此亦經本院調取上開案卷核閱無訛，可知，有關異議人應拆除系爭建物並返還國有土地乙情，確實具有高度蓋然性（遑論，國產署得不待判決確定而聲請假執行）。由上得悉，有關系爭建物非法無權占有國有林山坡地乙情，異議人與相對人劉錫明均有實質犯罪行為，且系爭建物應予拆除而返還國有土地乙情，亦具有高度蓋然性，則若准許本件聲請，等同令犯罪行為人就違法系爭建物之房屋稅籍名義人乙節自行溝通安排，且可取得與確定判決相同效力之法院核發之調解筆錄，並得持調解筆錄而大幅度提高善意第三人之信賴，將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予善意第三人，抑或與善意第三人為其餘交易，不僅嚴重破壞交易安全，且擴大犯罪行為之結果，後果實不堪設想，故本件依法律關係之性質及其他違法情事，當屬不能調解者，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調解之聲請，核無違誤（按：近年來，犯罪行為人以聲請調解之名義，取得法院所核發與確定判決相同效力之調解筆錄，而恣意侵害第三人權益之事，實際上業已多次屢屢發生）。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法律關係之性質及其他違法情事，可認為不能調解，揆諸前揭規定，自得逕以裁定駁回調解之聲請。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請，於法並無不合。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云云，要屬無據。從而，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羅惠琳


